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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2012年舞蹈寒假短期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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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招 生 简 章（黑龙江牡丹江）
    北京舞蹈学院是中国舞蹈教育的最高学府，拥有大批专家、教授和中青年优秀教师，五十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舞蹈优秀人才。

    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属北京舞蹈学院二级学院，承担着北京舞蹈学院的学历教育（函授）和非学历教育（培训），多年来服务于广大舞蹈工作者和爱好者，其舞蹈教学质量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。为满足更多舞蹈学员的需求，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决定于2012年在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办寒假短期班，旨在规范和提高学员舞蹈专业技能。   

       授课教师均为北京舞蹈学院教师，真诚欢迎您迈进“舞蹈家的摇篮”。
   具体事宜如下：
	培训专业
	授课内容
	招收名额
	课时量
	学 费
	招收范围

	中国民族民间舞
	维族、傣族
	30人\班
	56
	1960元
	男女兼收

	流行舞
	爵士
	30人\班
	56
	2128元
	男女兼收


一、报名日期：即日起2011年11月4日——2011年12月20日（额满为止）；

二、报名时间：上午：8：00至11：30   下午：14：00至17：00；

三、报名地点：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；
四、报名电话：0453—6559132 、 18604536661  15145345453  13845392087；
五、交费方式：报名时交费（要求一次性交清学费）；

六、报到时间：2012年1月2日（上午：8:30至11:30  下午：2:00至4:30）；
七、报到时需携带文件：   1、身份证复印件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两张照片（彩色1寸、2寸各一张）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报名表（报到现场填写）；
八、逾期未能报到的，学校有权取消其名额；
九、上课时间：中国民族民间舞：2012年1月3日—9日；
                  流行舞：2012年1月11日—17日；
十、上课地点：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（牡丹江市西地明街7号）；
      公交线路： 火车站下车可乘坐102路、14路，黑龙江幼专下车；
十一、按教学计划完成学习内容以及参加汇报课的学员，将颁发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     院《进修证书》。
备注：
一、在试课时间（开课日第一、二节课）内要求退学的，将按实际所上的课时量收取学费。   超过试课时间段的，一律不予办理退学、退费手续；   

二、食宿自理，学习地点附近有旅社、酒店；
三、具体上课详细地址，请打报名电话垂询；

四、本招生简章可在北京舞蹈学院官网查询（www.bda.edu.cn）
中国教育在线（www.eol.cn/wdjj）。
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

